
敦煌市城区供热老旧管网及智慧化改造项目

（四标段）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敦煌市城区供热老旧管网及智慧化改造项目已经敦煌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文件敦政办回字〔2025〕202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敦煌市永盛

热力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

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4.项目内容：本项目计划改造一级供热管网总长度约 7.043×2km；改造二

级供热管网长度约 23.337×2km；改造楼栋立管，管网总长度约 3.997×2km；

更换改造 31 座换热站的热计量表，改造一套智慧化平台等。具体标段内容见工

程量清单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编号：dhfjsz202511040005001

2.项目名称：敦煌市城区供热老旧管网及智慧化改造项目（四标段）

3.项目地址：甘肃省敦煌市。

。

5.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建设范围内所有施工内容（最终工程量以工程量

清单内容为准）。

6.标段划分：

第四标段：对敦煌市永盛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至第二热源厂过河一次

网更换（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7.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8.质量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9.建设工期（具体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自合同签订且具备施工条件后

开工，总工期 31 日历天。



计划开竣工时间：2026 年 4 月 10 日-2026 年 5 月 10 月。

10.投资预算（最高限价）：

第四标段：￥3746674.79 元

11.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三、申请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2.投标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

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承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

（含贰级）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 证；本项目技术负责

人具备工程类中级及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本项目安全生产负责人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在岗的专职人员，本项目配备的注册

建造师（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施工员（1 人）、质量

员（1 人）、安全员（1 人）、材料员（1 人）、资料员（1 人） 、机械员（1

人）、造价员（1 人），应专人专职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职务。安全员不少于 1

人，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C证。安全员与安全生产负责人专人专职，

不得为同一人。通过资格预审及中标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中标通知书人员不

得随意变更。

5.投标人提供 2025 年任意三个月企业依法缴纳税收的有效票据凭证和

2025 年任意三个月缴纳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须加盖单位

印章，新注册企业按照注册时间提供相应完税及社保凭证或相关证明材料，若

为免税企业或零申报企业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6.投标人需提供敦煌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无拖欠证明承诺书，格式自

拟)。



7.投标人需提供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还未完成的企业，须提供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新注册

企业按照注册时间提供财务报表）。

8.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 ”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单，以公告发布后在信用中

国网站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此项若投标人未装入投标文件，可以现场查 果为准）。

9.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10.投标人须通过甘肃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智慧住建-甘肃省

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填报企业信息、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填报《工程

投标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表》，根据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甘建建

〔2020〕66 号》要求，“对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的配置实行企业承诺制，投标人

应确保投标文件中工程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与监管系统里填报并承诺的人员

信息一致，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对填报信息不再审核确认。”登记成功后将《工

程投标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表》和投标企业诚信承诺书（一份，格式后附），

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后装入投标文件内。

11.工程投标活动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应当为本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

四、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资格审查采用《建设工程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

-资格审查评审系统》评审。

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和方式：请投标人于 2025 年 11 月 05 日起（法定公

休、节假日不除外）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获取资格预审文件（详见

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操作手册“酒泉市公共资源电子服务平台-投标人操作



手册”）。

六、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 年 11 月 18 日 09：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本次投标使用“交易通”不见面开标系统，详细操作请登录酒

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事指南的《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

指南》进行查看。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备注：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投标人必须提供含有二维码的资质证书，无

二维码的旧版资质证书无效。本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等相关证件，如无法提供原件的，投标人须提供含有二维码标识的复印件（加

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二维码核实真伪，若扫描的二维码与复印件相一致，则

该复印件视同于原件。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开招标公告将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敦煌分中心网站和甘肃经济

信息网上发布。对于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

误投标或无效投标的情形，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八、注册须知

1.凡参加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站注册，方可投标；注册成功后投标人每次参加项目投标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

投标登记，并下载拟参与项目的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详见酒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操作手册”中的《酒泉市公共资源电子服务平台-投标人操作

手册》。并及时关注“电子招投标系统”获取相关信息，对其产生的不利因素

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投标企业诚信承诺书

致： （招标人）

本人以 （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郑重声明并承诺:

本企业在参加项目投标及施工期间或供货、提供服务期间将严格遵守国家

或甘肃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

门及相关监督机构监管。同时履行以下各项承诺，如有违反，本企业愿承担相

应责任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处罚。

我公司自愿就本项目招投标有关事项向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不以各种方式虚假投标，履行 (投标文

件 或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2.保证不提供伪造、涂改的公文及相关证明（含社保证明）、证照、证件、

业绩或谎报相关信息。

3.保证不借用他人资质投标或出售资质给他人投标，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

投标、围标，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中标。

4.保证拟投入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在本项目投标及施工期间无

在建项目或在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5.若我公司中标，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非法转包、分

包。

6.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按照投标文件和合同承诺派驻现场管理人

员及投入设备，严格按照质量和工期要求履行合同。

7.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安全生产，密切配合

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开展工作。

8.严格执行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9.我公司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愿意接

受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或市场准入与清出的处理。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